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文轩恒信（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98.0000 37.0504%

2 宁波瀚丰长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32.0000 24.7002%

3 郝向东 4532.0000 24.7002%

5 崔春 2266.0000 12.3501%

6 上海临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0000 1.1990%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李亚军先生为上海临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及普通合伙人上海临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临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临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企业名称：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XIAOMIN� SI

成立日期：2017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34894.3285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成都芯谷产业园区集中区内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集成电路、线宽0.25微米及以下大规模集成电路、软件产品、新型电子

元器件（片式元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批发、进

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澜至电子成立于2017年3月，是全球为数不多拥有完整电视广播接收和信号链处理技术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自主研发数字广播前端技术、SOC整体音

视频处理技术以及高级安全技术，为家庭娱乐市场提供高集成度的智能芯片解决方案。

澜至电子当前主营业务为数字广播电视（DVB）机顶盒芯片的研发与销售，在DVB机顶盒芯片领域占据重要市场份额。 相继推出Symphony系列高集

成度机顶盒主芯片，除SOC主芯片外，公司一站式提供全套（从前端射频单芯片到SOC系统集成芯片）的DVB机顶盒芯片，支持卫星、地面、有线数字电视应

用，覆盖免费市场（FTA）、付费市场/运营商市场（Pay� TV）业务。受宏观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澜至电子2022年营业收入规模仍达约人民币4亿元，业务

发展势头较好。

澜至电子在DVB机顶盒芯片研发过程中，自主研发积累了多格式音视频编解码、高分辨率高画质显示屏技术、智能语音处理技术、高级安全认证等多项

核心技术基础，后续将依托过往持续的技术积累及整体SOC开发经验，积极探索新产品布局。 结合市场开拓角度而言，新产品将围绕智能家庭互联和消费类

电子，生产厂家和终端客户与现有业务存在部分重叠，便于澜至电子新产品的市场拓展。

澜至电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主要IP均自主研发积累，截至2022年底，澜至电子拥有已授权发明专利64项、集成电路布图登记52件、软件

著作权11项。 澜至电子现有员工约280人，其中工程技术类人员占比超70%。

（三）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及股权转让交易前 增资及股权转让交易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万元） （万元）

1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460.98 12.78% 4,460.98 12.27%

2

HARMONIALUX�HOLDINGS(HONG�

KONG)�LIMITED

3,059.33 8.77% 3,059.33 8.41%

3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2,804.95 8.04% 2,804.95 7.71%

4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535.76 7.27% 2,535.76 6.97%

5

天津澜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63.99 5.92% 2,063.99 5.68%

6

四川省集成电路和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1,869.16 5.36% 1,869.16 5.14%

7

珠海融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85.05 5.12% 1,785.05 4.91%

8

北京中电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80.15 5.10% 1,780.15 4.90%

9 嘉兴芯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0.55 4.36% 1,228.78 3.38%

10 上海临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5.99 4.23% 1,475.99 4.06%

11

天津启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63.96 4.20% 1,463.96 4.03%

12

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52.80 3.59% / /

13 Xinyun�Capital�Fund�I,�L.P. 1,220.58 3.50% 1,220.58 3.36%

14 EIGHT�SQUARE�CAPITAL�LIMITED 713.5423 2.04% 713.5423 1.96%

15

深圳前海熠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47.3225 1.86% 647.3225 1.78%

16 嘉兴芯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9.7752 1.66% 579.7752 1.59%

17

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8.5577 1.54% / /

18 HOWARD�CHONGHE�YANG 522.0707 1.50% 522.0707 1.44%

19 上海临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3.3753 1.47% 513.3753 1.41%

20 上海临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2558 1.20%

268.5795 0.74%

22 上海临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7.9615 1.05%

23 上海临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5605 1.03%

26

上海临桐建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5.9002 0.73%

30 上海临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3.4103 0.55%

21

杭州融禧领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73.8318 1.07% 373.8318 1.03%

24 中国光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0.6141 0.83% 290.6141 0.80%

25 西藏长乐投资有限公司 281.8393 0.81% 281.8393 0.78%

27

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7.1731 0.65% 36.3657 0.10%

28

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4.3956 0.64% / /

29 Green�Spark�Investment�Limited 207.5781 0.59% 207.5781 0.57%

31

西安冠鑫通融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30.8411 0.38% 130.8411 0.36%

32

上海林贝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24.6106 0.36% 124.6106 0.34%

33 陈恺 103.4442 0.30% 103.4442 0.28%

34 深圳市腾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3.4579 0.27% 93.4579 0.26%

35 MEGATOP�CAPITALS�LIMITED 86.2035 0.25% 86.2035 0.24%

36 Xinyun�Capital�STB�Fund�II,�L.P. 73.6865 0.21% / /

37

Hong�Kong�Pine�Stone�Capital�

Limited

61.0321 0.17% 61.0321 0.17%

38 中电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9.6652 0.17% 59.6652 0.16%

39 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5225 0.16% / /

40

嘉兴清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0.4577 0.12% 40.4577 0.11%

41

Beijing�Integrated�Circuit�Industry�

International�Fund,�L.P.

28.8913 0.08% / /

42 MALONBY�L.P. 20.6889 0.06% 20.6889 0.06%

43 深圳前海珂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4136 0.02% 5.4136 0.01%

44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 / 5456.0194 15.00%

合计 34,894.33 100% 36,365.41 100%

注：上述股权变动情况具体以后续交割完成后的披露情况为准

（四）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

资产总额 825,792,009.75

负债总额 473,002,036.11

净资产 352,789,973.64

营业收入 392,469,162.58

营业利润 -60,791,797.05

净利润 -61,360,809.1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其他

1、本次公司受让的澜至电子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澜至电子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已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增资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的基础上协商签署本次交易的全套协议及相关文件，并确认对前述协议的

修订、执行与终止。 管理层将在后续协议签署过程中确认具有优先认购权、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已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与优先受让权益。

四、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投资澜至电子由增资与受让股份组成，其中增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约合6.7977元，股份受让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3.40元，本次交易整体完

成后（包括受让非关联方的股权，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3-010《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非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

告》），公司综合交易成本约为每1元注册资本4.3161元。

上述增资与股权转让作价系在参考了澜至电子历次融资及转让估值的基础上（澜至电子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为每1元注册资本6.1793元），结合

标的公司在芯片设计领域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情况、研发团队情况、现有产品市场拓展及潜在市场空间情况、标的公司未来业务布局及业绩增长可能性等，

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五、《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与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天津澜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启辰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增资协议的

核心条款如下：

1、增资认购对价

各方同意并确认，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壹亿元（RMB100,000,000.00，“增资款” 或“投资人投资额” ）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壹

仟肆佰柒拾壹万零捌佰伍拾捌元（RMB14,710,858.00）,该新增注册资本金额称为“投资人出资额” ，约合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的对价为人民币6.7977元

（“本次认购价格” ）。

2、增资款的缴纳

增资款应由投资人于交割条款满足日（定义见下文）后10个工作日内或者双方友好协商的其他时间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3、交割先决条件

只有当下列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投资人书面豁免后，投资人有义务按本协议之约定向公司缴付增资款：

（1）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增资的法规、法院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次增资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2）公司的董事会已经通过了批准关于本次增资的决议且现有股东已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并向投资人交付了该等决议文件、放弃文件的复

印件；

（3）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包括签署日)至交割条款满足日(包括交割条款满足日)，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公司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

（4）本协议中公司的声明和保证在作出时是真实和准确的，且截止至交割日均应是真实和准确的，并具有如同在交割日作出的同等效力和效果。 本协

议所含的应由公司于交割日或之前履行的任何承诺和约定应均已得到履行；

（5）相关各方已适当签署所有的本次投资交易文件，并向投资人交付了每一份投资交易文件的原件；

（6）公司已就本次增资及股权变动事宜，取得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书面同意，并向投资人交付了该等同意文件的复印件。

尽管有本第7.1条的前述约定，但投资人有权对本第7.1条项下的交割先决条件进行豁免。

4、交割

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增资交割应按照如下约定完成：

（1）当本协议第7.1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投资人书面豁免后，公司应向投资人发送书面通知确认先决条件已经全部满足并提供相关条

件已经得到满足的书面说明及相应法律文件；公司向投资人发送书面通知后五（5）个工作日内，投资人应当书面确认先决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或豁免，并在

确认付款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或被豁免时向澜至电子科技发送书面确认通知，投资人发出该通知之日为交割条款满足日；如投资人逾期未确认，且未对公司

发出的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视为交割先决条件已满足，公司向投资人发送书面通知后五（5）个工作日届满之日为交割条款满足日。

（2）投资人应在交割条款满足日后十（10）个工作日内或者双方友好协商的其他时间向公司指定账户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增资款，同时将划款凭证

提供给公司，投资人完成支付增资款（“交割” ）之日即为本次增资的交割日（“交割日” ）。

（3）公司应于交割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就本次增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备案或变更登记申请。公司完成本次增资相关的变更登记之日为本

次增资的完成日（“本次增资完成日” ）。

5、违约责任

（1）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严重违反、不履行、不完整履行本协议规定，或者履行本协议不符合约定的条件或方式，或所作的陈述、保证或承诺不

正确、不真实或误导，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各方均有违约的，则应当相应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2）尽管有本协议其他之约定，如公司在本协议项下之任何陈述或保证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未能实现，且导致公司有重大损失，或者公司严重违反其

本协议项下之承诺、义务，且导致公司有重大损失，投资人有权要求公司按以下方式确定的回购价款回购投资人基于本次增资获得的公司股权：

回购价款=�投资人向公司支付的增资款×（1� +6%×投资人向公司实际支付增资价款之日起至投资人向公司发出回购股权通知之日止的天数/365）

在上述情形下，公司应在投资人向公司发出回购股权通知后90日内向投资人支付回购价款和履行相应的回购程序。如公司未能于前述期限内向投资人

支付回购价款，自逾期支付之日起，公司应每日按逾期未支付回购价款的万分之一向投资人支付违约金。

6、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应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其中申请方有权指定一名，被申请人有权指定一名，首席仲裁员应由仲裁庭指定。仲裁申请的败诉方应

当承担另一方因仲裁程序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申请费、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等。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乙方）拟与上海临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临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临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临桐建发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上海临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上统称甲方）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上述各方持有的持有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合计不超过3.82%的股权（增资稀释前）。 相关协议核心条款如下：

1、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的对价为3.4元。

（2）各方确认，受限于本协议第2.7条等条款之约定，乙方在以下条件满足时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20%支付至本协议第2.3条所述之甲方的银行账户。

（3）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密切配合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本协议的股权转让事宜相关的变更

登记手续。

（4）乙方应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80%至本协议第2.3条所述之甲方的

银行账户。

2、费用承担

各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以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手续等过程中所发生的各自税费、手续费、资料费等费用，由该方根据法律法规各自承担，如涉及法

律法规要求应由一方进行代扣代缴税费的，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3、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 ）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遵守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

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其他方（以下简称“守约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

（2）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完成或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清或本协议的解除而免除。

4、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解释、争议及纠纷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通过协商解决不成的，除适用法律及本协议另行规定外，应提请上海

国际仲裁中心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5、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及解除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各方应签署补充协议。 经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各方同意，本协议自以下任何情形之一发生之日起终止：

1）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依法解除；

3）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而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4）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政策变更原因导致本次转让无法完成的，经各方确认后本协议解除。

（5）如本协议项下之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的四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并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除外。 如非因本协议各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无法于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6）在本协议解除的情形下，甲方应在本协议解除后十日内向乙方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乙方的收款账户见本协议第2.7条）。 如甲方未能在前

述期限内向乙方返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1日，甲方应每日就逾期未返还的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并赔偿乙方因此所受的全部损失，且

在此情形下，乙方还有权采取措施冻结、处置甲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七、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和完善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议案》，通过本次对澜至电子的投资，系公司在集成电路和

高科技产业第二主业版块的布局。

本次投资整体完成后，澜至电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短期内对公司财务数据及经营状况的影响较小；长期来看，澜至电子近年来

销售规模不断增长，但目前尚未盈利，投资澜至电子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3、交易完成后不存在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况。

4、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风险提示

标的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以全套（从前端射频单芯片到SOC系统集成芯片）DVB机顶盒芯片为主，虽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收入，但其后续芯片的迭代及新

产品的拓展不排除需要持续融资以支持业务发展。 在未来实际经营中,亦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若标的公

司发展或融资不及预期，可能出现难以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等风险。 为此，公司将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及时了解、关注标的公司的运作情况，进一步完善风险防

范与控制措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受让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向春、李亚军、蒋爱军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表示前事意见：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增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受让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

3、《关于增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受让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本次增资澜至

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受让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股权，系实施公司的战略调整，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

了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表示同意。

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 � � �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3-010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非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

（成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与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Xinyun� Capital� STB� FundII,� L.P.、嘉兴

芯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等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照每1元注册资本人民币3.40元的价格，受让上述各方持

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合计不超过7.61%（增资稀释前）的股权,受让股权的总金额不超过90,285,586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Xinyun� Capital� STB� Fund� II,� L.P.、嘉兴芯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等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照每1元注册资本人民币3.4000元的价格，受让上述各方持有的

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合计不超过7.6100%（增资稀释前）的股权,受让股权的总金额不超过90,285,586元。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逐步萎缩，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和完善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议案》，公司计划通过本次对

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下称“澜至电子” ）的投资，推进在集成电路和高科技产业第二主业版块的布局。

（三）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328226097W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114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公望路3号566工位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春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03-18

合伙期限：2015-03-18�至 2025-03-17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潺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643.0000 86.5386%

2 杭州春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00 13.461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经

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341946670H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3号110工位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春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06-26

合伙期限：2015-06-26�至 2025-06-25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沈燕 900.0000 75.0000%

2 杭州春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25.000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Xinyun� Capital� STB� Fund� II,� L.P.

1、基本情况

注册号码：MC-98405

类型：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普通合伙人：Xinyun�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成立日期：2018-10-01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Xinyun�Capital�Management,�Ltd. 不适用 不适用

2 WANG�RONG 68.0916 78.7450%

3 SUN�FANG�HONG 13.3033 15.3846%

4 JIMMY�LEE 5.0762 5.870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Xinyun� Capital� STB� Fund� II,� L.P.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Xinyun� Capital� STB� Fund� II,� L.P.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嘉兴芯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BA8L01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25室-52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宏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08-29

合伙期限：2018-08-29�至 2028-08-2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袁霞 21.9740 0.5494�%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宏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5816 0.5395�%

3 上海旗贤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5.5468 18.6387�%

4 上海理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10.8976 80.272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兴芯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嘉兴芯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五）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K0CA84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一道88号中洲控股金融中心B栋6K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同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12-30

合伙期限：2020-12-30�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企业管理、项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项目投资。 （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昆山市君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5.8953 45.7369%

2 杭州由致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2138 19.9017%

3 上海港衷岗实业有限公司 129.2941 16.1618%

4 天津晗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5.9853 14.4982%

5 赣州长禄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9.6105 3.7013%

6 深圳市同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0.0010 0.0001%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六）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2B97447A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432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20室-2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君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01-16

合伙期限：2018-01-16至2068-01-15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韩森 2130.0000 49.6056%

2 上海中汇金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90.0000 48.3796%

3 上海君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2.3148%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七）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50856933E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584.333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13号楼2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君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09-15

合伙期限：2015-09-15�至 2026-09-14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福州文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60.0000 39.3034%

2 嘉兴云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0000 24.5646%

3 文轩恒信（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0.0000 19.6517%

4 江西科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94.3333 16.0079%

5 上海君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0.472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八）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

类型：豁免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Elian� Fiduciary�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89� Nexus� Way,� Camana� Bay,� Grand� Cayman� KY1-9007,� Cayman� Islands.

执行事务合伙人：Hua-Capital� Cayman,� L.P.

成立日期：2014-12-18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美元）/万元 出资比例

1 Hua-Capital�Cayman,�L.P. 26.3273 1.0000%

2 SVIC�No.�21�New�Technology�Business�Investment�L.L.P. 1632.7331 61.0000%

3 Qorvo�International�Pte.�Ltd. 500.0000 19.0000%

4 Gaintech�Co.�Limited 500.0000 19.000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企业名称：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XIAOMIN� SI

成立日期：2017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34894.3285万元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成都芯谷产业园区集中区内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集成电路、线宽0.25微米及以下大规模集成电路、软件产品、新型电子

元器件（片式元器件、敏感元器件及传感器、频率控制与选择元件、混合集成电路、电力电子器件、光电子器件）、电子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批发、进

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澜至电子成立于2017年3月，是全球为数不多拥有完整电视广播接收和信号链处理技术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自主研发数字广播前端技术、SOC整体音

视频处理技术以及高级安全技术，为家庭娱乐市场提供高集成度的智能芯片解决方案。

澜至电子当前主营业务为数字广播电视（DVB）机顶盒芯片的研发与销售，在DVB机顶盒芯片领域占据重要市场份额。 相继推出Symphony系列高集

成度机顶盒主芯片，除SOC主芯片外，公司一站式提供全套（从前端射频单芯片到SOC系统集成芯片）的DVB机顶盒芯片，支持卫星、地面、有线数字电视应

用，覆盖免费市场（FTA）、付费市场/运营商市场（Pay� TV）业务。受宏观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澜至电子2022年营业收入规模仍达约人民币4亿元，业务

发展势头较好。

澜至电子在DVB机顶盒芯片研发过程中，自主研发积累了多格式音视频编解码、高分辨率高画质显示屏技术、智能语音处理技术、高级安全认证等多项

核心技术基础，后续将依托过往持续的技术积累及整体SOC开发经验，积极探索新产品布局。 结合市场开拓角度而言，新产品将围绕智能家庭互联和消费类

电子，生产厂家和终端客户与现有业务存在部分重叠，便于澜至电子新产品的市场拓展。

澜至电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主要IP均自主研发积累，截至2022年底，澜至电子拥有已授权发明专利64项、集成电路布图登记52件、软件

著作权11项。 澜至电子现有员工约280人，其中工程技术类人员占比超70%。

（三）股东及持股情况

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受让关联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四）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度

资产总额 825,792,009.75

负债总额 473,002,036.11

净资产 352,789,973.64

营业收入 392,469,162.58

营业利润 -60,791,797.05

净利润 -61,360,809.1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其他

1、本次公司受让的澜至电子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澜至电子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已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份转让协议基础上协商签署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协议，并确认对前述协议的修订、执行与终止。 管

理层将在后续协议签署过程中确认具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已放弃相关优先受让权益。

四、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投资澜至电子由增资与受让股份组成，其中增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约合6.7977元，股份受让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3.4000元，本次交易整体

完成后（包括增资、受让关联方的股权，参见编号：2023-009之公告），公司综合交易成本约为每1元注册资本4.3161元。

上述增资与股权转让作价系在参考了澜至电子历次融资及转让估值的基础上（澜至电子最近一轮融资的投后估值为每1元注册资本6.1793元），结合

标的公司在芯片设计领域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情况、研发团队情况、现有产品市场拓展及潜在市场空间情况、标的公司未来业务布局及业绩增长可能性等，

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乙方” ）拟与杭州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坤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Xinyun� Capital� STB� FundII,L.P.、嘉兴芯璟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致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嘉兴君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君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以上合称“甲方” ）等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上述各方持有的澜至电子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合计不超过7.61%的股权。

本次交易根据境内交易对方与境外交易对方分别设定了对应的协议条款，相关协议核心条款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境内交易对方）

1、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的对价为3.4元。

（2）各方确认，受限于本协议第2.7条等条款之约定，乙方在以下条件满足时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20%支付至本协议第2.3条所述之甲方的银行账户。

（3）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密切配合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本协议的股权转让事宜相关的变更

登记手续。

（4）乙方应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80%至本协议第2.3条所述之甲方的

银行账户。

2、费用承担

各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以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手续等过程中所发生的各自税费、手续费、资料费等费用，由该方根据法律法规各自承担，如涉及法

律法规要求应由一方进行代扣代缴税费的，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3、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 ）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遵守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

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其他方（以下简称“守约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

（2）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完成或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清或本协议的解除而免除。

4、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解释、争议及纠纷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通过协商解决不成的，除适用法律及本协议另行规定外，应提请上海

国际仲裁中心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5、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及解除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各方应签署补充协议。 经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各方同意，本协议自以下任何情形之一发生之日起终止：

1）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依法解除；

3）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而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4）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政策变更原因导致本次转让无法完成的，经各方确认后本协议解除。

（5）如本协议项下之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在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毕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的四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并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但因乙方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除外。 如非因本协议各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无法于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6）在本协议解除的情形下，甲方应在本协议解除后十日内向乙方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乙方的收款账户见本协议第2.7条）。 如甲方未能在前

述期限内向乙方返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1日，甲方应每日就逾期未返还的股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并赔偿乙方因此所受的全部损失，且

在此情形下，乙方还有权采取措施冻结、处置甲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二）《股权转让协议》（境外交易对方）

1、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1）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的对价为3.4元。

（2）本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密切配合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本协议的股权转让事宜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 受让方应在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将其受让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银行账户。

2、费用承担

各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以及办理有关股权变更手续等过程中所发生的各自税费、手续费、资料费等费用，由该方根据法律法规各自承担，如涉及法

律法规要求应由一方进行代扣代缴税费的，其他方应予以配合；

3、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 ）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遵守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

证或承诺，则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其他方（以下简称“守约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

（2）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完成或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清或本协议的解除而免除。

4、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履行、效力、解释、争议及纠纷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 通过协商解决不成的，除适用法律及本协议另行规定外，应提请上海

国际仲裁中心按照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

5、协议的生效、变更、终止及解除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各方应签署补充协议。 经各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各方同意，本协议自以下任何情形之一发生之日起终止：

1）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

2）本协议依法解除；

3）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的其他规定而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4）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政策变更原因导致本次转让无法完成的，经各方确认后本协议解除。

（5）如非因本协议各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无法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并

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和完善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议案》，通过本次对澜至电子的投资，系公司在集成电路和

高科技产业第二主业版块的布局。

本次投资整体完成后，澜至电子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短期内对公司财务数据及经营状况的影响较小；长期来看，澜至电子近年来

销售规模不断增长，但目前尚未盈利，投资澜至电子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3、交易完成后不存在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况。

4、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风险提示

标的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以全套（从前端射频单芯片到SOC系统集成芯片）DVB机顶盒芯片为主，虽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收入，但其后续芯片的迭代及新

产品的拓展不排除需要持续融资以支持业务发展。 在未来实际经营中,亦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若标的公

司发展或融资不及预期，可能出现难以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等风险。 为此，公司将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及时了解、关注标的公司的运作情况，进一步完善风险防

范与控制措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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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

截止2022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49人，注册会计师1,495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660人。

信永中和2021年度业务收入为36.74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26.90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8.54亿元。 2021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58

家，收费总额4.52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

和零售业等。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18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022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亿元。

近三年在执业中无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截止2022年12月31日的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11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0次。 30名从业

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4人次、监督管理措施23人次、自律监管措施5人次和纪律处分0人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卢秋平先生，2005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4家。

拟担任独立复核合伙人：廖志勇先生，1999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6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文茂万先生，2009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超过1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

理措施，无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信永中和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68万元，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工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以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确

定。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相关资质进行了审查，该所在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公司聘请的信永中和在为公司提供2022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与股东利益。 信永中和在充分获取了审计证据后，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是客观、公允的，对此我们表示赞同。

审计委员会建议董事会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内控审计机构，2023年度的审计费用按68万元执行。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在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和资质情况进行了慎重审查后认为：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过程中，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能够客观、独立地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较好地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 基于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内控审计机构，2023年度的审计费用按68万元执行，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信永中和签署相关审

计服务协议并支付相关费用，并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信

永中和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23年度的审计费用按68万元执行，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签署相关审计服务

协议并支付相关费用。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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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在关联方三峡银行、民生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单日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合计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双方以市场价格

为定价依据。

●本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关联方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单日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合计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2022年度执行情况：

2022年5月6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关联方银行———三峡银行、民生银

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单日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合计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2022年度，公司在三峡银行、民生银行仅开展存款业务，全年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为：40,000.01万元。

1、2022年度，三峡银行向本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全年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为：20.44万元，本公司累计取得存款利息收入408.33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本公司在该行的存款余额为204,416.90元。

2、2022年度，民生银行向本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全年单日最高存款余额为：40,000.01万元，本公司累计取得存款利息收入74,953.49元。 截至2022年12

月31日，本公司在该行的存款余额为74,953.47元。

3、2022年度，公司在上述两家银行单日合计最高余额未超过20亿元。

4、2022年度，公司在上述两家银行执行的存款利率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也不低于银行吸收同期限存款的市场利

率。

（三）2023年度执行原则：

2023年度，公司在三峡银行、民生银行执行的存款利率均不会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也不会低于银行吸收同期限存款

的市场利率。

2023年度，若公司在三峡银行、民生银行开展贷款业务，所执行的发放贷款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贷款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三峡银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8.996%股权。

2、民生银行：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庆信托之控股股东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4.31%股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711693974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江桥

注册资本：5,573,974,960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2月16日

住所：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3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

借；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承兑及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自营外汇买卖仅限于办理即期外汇买

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

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企业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8988F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高迎欣

注册资本：4,378,241.8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2月7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业务范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可在三峡银行、民生银行办理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

2、业务限额：单日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合计余额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3、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4、定价依据：坚持公平、合理、公允、双赢和市场化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遵循市场“公开、公正、公平” 的原则，在确保公允性的前提下在三峡银行、民生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系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常的资金

存放与借贷行为，存、贷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的利率均按商业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勤勤、吕维、刘影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

公司在三峡银行、民生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

部门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出具的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拟提交的《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此，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拟在关联方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产品业务，系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正常资金存放与借贷行为，存贷款及购买理财产品的利率均按商

业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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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6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91,663.27万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2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6元（含税）。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329,025,06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1,

135,152.85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0.1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该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认为本预案是基于公司持续经营和未

来发展规划作出的，预案的制定同时考虑对股东的长期回报和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情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

（二）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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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3年4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瑞主持，公司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3-008《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预案是基于公司持续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作出的，预案的制定同时考虑对股东的长期回报和公司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

于维护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

com.cn）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五）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www.sse.com.cn）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23-006《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七）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

cn）的《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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